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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Trade 

泰国 

泰国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 

2009 年 12 月 29 日，泰国政府就实施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AIFTA”)框架下

的关税减免发布财政公告。目前，自 2010 年 1 月 1日开始，减税优惠将适用于货

物原产于同样开始实施 AIFTA 的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几个协议成员国。原

产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货物在该成员国完成其内部 AIFTA 批准程序并书面通知泰

国政府后，该货物也将符合享受 AIFTA 关税减免的优惠。完成上述程序的国家目

录稍后将由泰国海关公布。 

申请AIFTA关税减免优惠，进口商必须符合泰国海关第 105/2552 公告发布的标准

和申请程序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

261&tlechk=1），同时，申请人还需取得符合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

的原产地证书（Form AI）。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对商品作出了如

下规定： 

i. 一般规则：区域价值成分占离岸价格（FOB 价格）的 35%以上，并且货物税

则号子目列前六位发生改变；或 

ii. 特定产品规则：目前为止，东盟和印度仍在磋商特定产品规则。 

另外，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使用“第三方发票”以及“背对背东盟-印

度原产地证书” 的贸易方式。在 AIFTA 基础上，泰国、印度以及其他四个东盟国

家（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承诺将按照以下方式实施减税

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其余东盟四国（包括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

南）是根据不同的方案实施减税。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261&tlechk=1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261&tlech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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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货物 1：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71%的贸易货物进口关税率将逐

步降低为 0%。  

• 一般货物 2：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9%的贸易货物进口关税率将逐

步降低为 0%。 

• 敏感货物：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10%的贸易货物关税率将逐步降

低至 5%。  

• 维持征收关税的货物：对不超过 50 种的货物，关税维持在 5%。  

• 高敏感货物列表：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特定数量的货物关税按照

协定税率降低 25-50%（例如：泰国将有 14 种货物高敏感货物，印度将

有 5种）。  

• 非减免税货物列表：泰国将对 463 种进口货物不实施关税减免，而印度

将 489 种进口货物列入了非减免税货物列表。  

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泰国优惠税率可在泰国海关网站查阅：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25

9&tlechk=2.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259&tlechk=2
http://www.customs.go.th/Declaration/DeclarationResult.jsp?Docidt=A01259&tlechk=2


 

 
 

博凯国际贸易咨询 

博凯国际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是一所顾问服务公司，在全球不断变化发展的商业环

境下，为客户预见并及时应对各种监管情况以及竞争状况的变化提供有关战略方

案和运营意见。无论客户是计划进入某个特定的市场或探索寻求各种业务功能，

还是希望采取积极的方法以期符合海关规定和其他监管要求，或是寻求辩护以解

决与政府机构相关的问题，还是客户希望利用贸易协定寻求最佳成本效益或建立

有效措施应对非法贸易，博凯国际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均能致力协助客户达到预期

目标。 

博凯国际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在曼谷，北京，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上海，新

加坡和东京均设有办事处处理相关业务，并覆盖了澳大利亚，柬埔寨，印度，韩

国，新西兰，台湾，越南和其他区域的市场。我们的专业顾问是来自各个地区的

前任高级海关官员、贸易部门官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和

广泛的人脉关系。 这些专家们在为客户提供海关合规审查建议，包括商品归类、

估价、转移定价、退税、原产地、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优惠关税安排以及其他国

际贸易领域有着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博凯国际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博恩.凯悟律

师事务所的子公司。得益于总部“全球一体化”的理念，我们消除了公司内部的

经济和地域性界限，同时为客户带来了博恩.凯悟律师事务所全球律师和专业人员

的丰富资源，致力于客户服务。 

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疑问、意见或需进一步讨论，或希望了解更多博凯的咨询服

务，敬请联系以下人员： 

Chen Zhengguang Cecil Leong 
Director, China Customs Affairs Managing Director 
zhuangguang.chen@bryancavetrade.com cecil.leong@bryancavetrade.com 

+65 6403 6388 
 

+86 21 2308 3000 

Anthony Kerr 
Regional Director, Customs & Trade 
tony.kerr@bryancavetrade.com 
+86 21 2308 3000 
 

Malika Bhumivarn 
Regional Director, Customs & Trade 
malika.bhumivarn@bryancavetrade.com 
+66 2 625 6399 

Kittipong Jangkamolkulchai, PhD 
Regional Manager, Customs & Trade 
kittipong.jangkamolkulchai@bryancavetrade.com 
+66 2 625 6333 

Estelle Lee 
Senior Manager, China Affairs 
estelle.lee@bryancavetrade.com 
+86 21 2308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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